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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因各种利益相互博弈和重新调整而出现的群体性事件,要
求我们提升处置能力,优化制度手段和对策。 
 

群体性事件：唯有法治  方能解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近几年，我国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以去年为例，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

性事件就有近 10起，其中以新疆“7·5”事件和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影响最大。 
  突发事件应对法对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原则要求，一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原则，即应当从“源头”上抓起，侧重于对“社情民意”的了解，以及对社会潜在矛盾和纠纷的

排查和解决，做到“防患于未然”；二是信息公开与信息真实原则，即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

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三是社会动员原则，政府在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四是比例原则，即政府

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扩大危险事态，决定采取的强制措施应当是

必需、必要的。 
  总结近几年我国地方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关应急措施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一些地

方政府领导因为缺少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加上严重的官僚主义，导致处置不力，激化矛盾，酿

成了一些不应发生的恶性社会安全事件和公共危机事件。各级人民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只

有严格地依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依法处置，将保障公民的权利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才能

有效地化解矛盾，以最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方式来平息群体性事件，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 
  事前对“临发征兆”毫无觉察，事中“捂盖子”、草率判断，事后不能吸取经验教训，引发

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严重质疑 
  当下，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主要存在 4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为了片面地、机械地树立本地区“社会稳定”的形象，也为了少数地方官员晋升的需

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初期，采取“捂盖子”、不向公众通报真实情况的手法，导致谣言满天飞，

失去了处理群体性事件、降低社会危害性的最佳时机。 
  湖北石首“6·17”事件就是一起由非正常死亡案件演变成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的案例。从石
首市领导机构对该事件的处理方式来看，主要领导在该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缺少应有的指挥能力，

加上“捂盖子”的官僚主义思想作怪，结果导致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件由于应急处置不当而最终酿

成了社会影响巨大的群体性事件。 
  其次，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态度不严肃，不能坚持“慎重初战”、“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等

原则立场，草率作判断、下结论，任意推翻已经作出的判断，人为制造混乱，引发了社会公众对

政府“公信力”的严重质疑。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因为相关部门甚至个别人的轻率、武断言

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公众质疑和声讨，严重恶化了本来已经得到控制的局势。 
  再其次，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不是依法采取应急措施，而是依靠某

些领导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过分依靠临场发挥，人力、物力、资金难以全部按要求及时到位，

各方面的行动难以协调地开展工作。 
  一些领导对群体性事件的“临发征兆”毫无觉察，没有任何预警和预防机制，对群体性事件

的处置存在很大的侥幸心理，过分依靠警察、公安和保安等治安力量，不愿意深入实际处理具体

问题，眼高手低，缺少灵机应变能力。极少数人临阵脱逃、擅离职守，完全丧失了领导干部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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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格。2008 年发生的贵州瓮安“6·28”事件也是由当事人非正常死亡事件酿成的严重打砸抢
烧突发事件，虽然最后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平息了事件，但对其的处置延续时间长、造

成的社会混乱和不良影响却是近年来少有的。 
  最后，不能认真总结和吸取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经验教训，导致一些类型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

生。一些地方政府对演化成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分析不够深入，工作做得不够扎实，习惯于使用“不

明真相的群众”、极少数坏人和暴徒唆使等简单化的总结性语言来应付上级机关和公众的质疑，

抓不住处置群体性事件问题的核心，缺少最起码的“执政能力”。 
  “和事佬”和“变色龙”缺乏处理社会复杂问题的能力，“政绩观”、“稳定观”、“官场潜规

则”使官员疏于职责导致最佳对策难产 
  分析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不能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情况，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是带有

共性和值得关注的。 
  一是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缺少处理社会复杂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没有经过相关处置群

体性事件能力和素质的系统培训；另一方面，目前的干部人事制度很容易将那些“和事佬”、“变

色龙”，个性不突出，在群众中有一定的“稳重感”的人推向基层最重要的领导岗位，这些领导

干部虽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却缺少对复杂问题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能力，也缺少解决和处

理社会实际问题，特别是重大和复杂的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二是领导干部的问责机制不健全。目前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相互交叉的领导管理体制，容易

导致在群体性事件初发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推诿、得过且过的“消极避险”的“惰政”现

象。 
  三是片面的“政绩观”、“稳定观”使得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没有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如何应对处

置群体性事件问题上，崇尚“临机应变”、“不主动挑事”、“出了大事有上面顶着”等“官场潜规

则”，不认真履行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政府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缺少“居安思危”的危机

意识。 
  四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思想严重，不与群众接触，缺少与群众沟通的能

力，对基层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丧失了作为人民公仆的基本道德和职责准则。 
  五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头脑中存在着“投机取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官场习气”，

没有必要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心，立足于保官位、搞平衡，遇到事情总想“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不愿意下功夫去研究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最佳对策，而是迷信“专政手段”、“警察力量”

等强制方法的作用，缺少强制与教育相结合的管理技能。 
  要转变畏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消极心态，提高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将各类群体性事件始

终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总结近年来地方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以及法治建设的

现状，从总体上来说，应当转变目前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害怕和畏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

消极心态，使其认识到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处于重新调整和博弈的过程中，出现一定范围、

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都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应当以积极和主动的态度去面对。 
  从宏观上来看，要防范目前一些情节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矛盾性质的转变，严格

防范“有组织”、“暴力”色彩的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将各类群体性事件始终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同时，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会和掌握更好地处置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

事件的制度手段和实际对策。 
  从微观上来看，各级政府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还需要从以下七方面入手提高地方政府处置

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领导重视，部门参与。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应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各有关部门要

积极配合，全民广泛参与；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统筹安排；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

集中资金，合理配置各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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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要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应急法律原则，进一步制定和完

善有关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法律法规和预案，促进应对突发性工作制度化、法制化。特别是建立科

学和完善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行政问责制度，增强各级领导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责任心。 
  建立和完善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队伍。加大投入，加快专业人员培养，不断提高队伍的素质，

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确保队伍稳定，真正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建立群体性事件物资储备供应中心。根据不同类别事件发生频次、可能波及范围，存储不同

品种的药品、物资、器械，保障事件发生后及时供应，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 
  完善快速反应机制。突发性应急小组值班人员电话应 24 小时通畅，相应人员车辆设备应处
于应急状态，保证事件的及时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加强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于社会安全事件的性质、诱发的原因要作全

面和辩证的分析，对于参与闹事的人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将“一般群众”和带有明显

反政府、反社会的违法犯罪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后者要依据法律的规定严惩不贷。同时，处

置群体性事件要注重限制公民权利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保证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合

法性”、“合理性”，突出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人权保护意识。 
  造就一支党性强、能力强、素质高、民意基础好的领导干部队伍。要通过强化问责制，及时

地淘汰一批不称职的干部。只有抓好干部队伍自身素质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将地方政府应对群体

性事件的工作抓到位、做踏实，避免出现大的群体性事件，防范社会动乱，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